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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 尔 滨 石 油 学 院

疫 情 防 控 领 导 小 组
哈油疫领发【2020】20 号

哈尔滨石油学院开学复课教职工管理工作方案

各部门、各学院：

为进一步落实各级主管部门对学校开学复课的通知要求，做

好 2020 年春季学期教职工开学返校工作，切实保障教职工平安

返校，维护校园稳定和教学秩序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组织机构

成立教职工返校工作小组，全面指导 2020 年春季学期教职

工返校工作有序开展。

组 长：柴维斯 焦光纯

副组长：杨宏 杨春文 胡文 冯研 佟宇 纪晓瑞

成 员：各部门党政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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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小组设办公室，人事处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统筹

协调教职工开学返校工作，保障教职工健康平安返校。

二、主要工作和措施

（一）假期中排查

1、按照省市有关要求，各部门应与本部门教职工保持密切

联系，督促教职工做好日常健康情况上报工作，摸清掌握教职工

行程情况和身体健康情况，进行人员排查，做到对境外、省外以

及国内疫情重点地区教职工底数清、情况明、数据准。对于教职

工行程和身体有异常情况应第一时间上报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，不得漏报、瞒报、误报，准确掌握人员动态信息。

2、精准排查境外教师和国内疫情重点地区教师数量，逐一

登记造册，对境外入哈、国内疫情重点地区入哈的教职员工，要

按照哈尔滨市防疫要求，一律实行“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+14

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+2 次核酸检测+1 次血清抗体（IgM 和 IgG）

检测”的管控措施。

3、实行教职工家庭健康报告制度，对教职工家庭情况进行

筛查，重点筛查教职工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一线工作医护人员，是

否有海关一线，机场一线，其他防护一线以及超市等集中工作的

人员，提示有此类家属的教职工采取适当的方式做好家庭隔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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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除隐患。

4、哈市外教职工根据学校开学日期，需提前做好返哈返岗

的准备，在返哈途中全程佩戴口罩，注意安全防护。对于境外和

国内疫情重点地区返哈的教职工，一律不得提前返校。返校前，

必须向部门防控负责人提出申请，经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

获批后，方可返校。

5、各部门要按照学校《关于组织教职工开展疫情防控线上

专题培训的方案》要求组织开展培训，明确责任、制度措施、流

程、要求、流程，引导教职工减少外出，不参加聚会活动，掌握

返校途中自我保护能力，增强公共卫生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

6、各教学部门应及时掌握教师的健康状况，若因身体状况

或在外地、隔离等不能按时到岗，部门应及时妥善安排好教学工

作。

（二）开学时全面检测

1、在正式开学前，各部门做好返校教职工的健康筛查和监

测工作，全面了解教职工的返校行程、14 天内健康状况以及家

庭成员健康状况，确保身体健康并且无其他隐患的教职工返校。

2、在开学前期，学校不予安排出差、外出培训等工作，全

体教职员工在哈市内做开学前期准备工作，如有特殊情况需要离

哈离省，需提前向部门防控负责人提出申请，经学校疫情防控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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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领导小组获批后，方可出行。

3、在开学前，有序引导哈市外教职工返哈。省内教职工返

回哈尔滨，要严格遵循哈尔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人员管控相关要

求。省外教职工要按照黑龙江省教育厅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

导小组指挥部《关于认真执行黑疫指办发<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

期间外地来我省人员管理的通知>文件精神的函》〔2020〕25 号

文件中相关要求实行。

4、按照黑龙江省教育厅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

挥部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和复学工作的通知》黑教疫

指函〔2020〕42 号文件精神，全体教职工在返岗前必须做核酸

检测，检测结果为阴性，且无发热、干咳、乏力等疑似症状的方

可返校返岗。学校在开学前联系学校定点检测机构（医大四院江

北分院），集中组织教职员工进行核算检测，费用由学校承担。

5.返校当天，人事处负责组织做好教职工开学到岗情况统计。

（三）上班时全程防控

1、充分利用好钉钉数据填报，做好每日的监测工作，发现

异常情况及时上报。

2、各部门应加强考勤，关注本部门教职工健康情况，了解

身体异常教职工密切接触人员、行踪等信息。教职工一旦出现疑

似症状，应及时就医并请假，不得带病上班，经医院诊断排除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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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可回校上班。

3、为做好疫情安全防控，教职工上下班需佩戴口罩，鼓励

教职工采取私家车、骑行等方式上下班，需要换乘乘坐通勤车的

教职工尽量采取步行的方式出行，如有特殊情况，由学校增加临

时通勤车或根据教职工家庭住址调整通勤站点，保证教职工返校

途中安全。

4、教职工在校内突发感染症状，应及时启动学校疫情防控

预案应急处置。

5、对被隔离治疗或在外地不能按时到岗的教职工，各部门

应做好人员配置，保证各项工作顺利进行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、各部门要对本部门教职工做好宣传和引导工作，及时将

省市和学校的宣传信息传递给教职工，确保教职工对各项政策应

知应会，引导教职工树立信心，克服恐惧心理。

2、疫情防控期间，各部门不能组织教职工参加各类大型集

体活动，不安排教职工外出参加教研、培训和学术活动。

3、全体教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，严格执行统一安排部署，

确保通讯畅通，加强日常防范，做好科学自我防护，积极配合做

好工作，全力打好疫情攻坚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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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哈尔滨石油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

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

2020 年 5 月 20 日

哈尔滨石油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20 日印发


